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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本部112年2月23日召開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管理會第17
次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本部112年2月21日台內營字第1120802228號開會通知

單續辦。

正本：林召集人右昌、花副召集人敬群（本部政務次長室）、黃委員兆君、周委員文
玲、廖委員皇傑、陳委員璋玲、陳委員育貞、董委員建宏、劉委員曜華(以上按
姓氏筆畫順序排列)、吳委員兼執行秘書欣修、孫委員碧環(本部營建署主計室)
、營建署(主計室、工務組、城鄉發展分署）

副本：本部營建署(綜合計畫組1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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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管理會第 17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2年 2月 23日(星期四)上午 9時 30 分 

貳、地點：本部營建署 6樓 601 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林召集人右昌     吳委員兼執行秘書欣修 代 

（依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5條規定，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因故

不能出席，由出席委員互推吳委員兼執行秘書欣修代理。） 

紀錄：林上玉 

肆、出列席人員：（略，詳後簽到簿） 

伍、確認第 16次會議紀錄 

決定：第 16次會議紀錄確認。 

陸、報告事項 

第 1案：為 112年度至 113年度本部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管理

會異動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 

柒、討論事項 

第 1 案：關於 111 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決算及執行情形，

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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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為使國土計畫法順利推動，請業務單位參考本次會

議與會委員所提意見，加強社會溝通。 

第 2案：關於 113 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預算編列情形，提

請討論。 

決議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附帶決議：請業務單位配合辦理下列事項 

1.本案各項議題之研究應評估後續執行可行性，且加

強具體對策之研擬。 

2.就推廣宣傳部分，建議分別針對各類受眾以不同角

度制定整體宣傳策略，並配合長期溝通，以利民眾

瞭解國土計畫機制。 

3.就獎金部分，請業務單位參酌與會委員意見，釐清

法令依據並調整後，再提會報告。 

第 3 案：關於辦理「強化營建剩餘土石方全流程管理計畫」

112年度至 115年度分年經費調整事宜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同意經費調整。 

捌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玖、散會：上午 11時 2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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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、發言重點摘要 

討論事項 

第 1 案：關於 111 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決算及執行情形，

提請討論。 

◎周委員文玲 

近兩年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皆有超支併決算情形，請

業務單位爾後衡酌執行量能，覈實編列預算。 

◎劉委員曜華 

建議未來編列預算與規劃委辦案時，將民眾參與、

雙向溝通等事項納入重點考量，有助於民眾更瞭解國土

計畫相關制度。 

◎董委員建宏 

考量國土計畫相關機制及術語太過專業，民眾不易

理解，建議轉換說明與宣傳方式，往更多元及創意面向

著手，能達到更佳的宣傳效益。 

◎吳委員兼執行秘書欣修 

山區還存在不少需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區域，

建議加強辦理；海岸及濕地部分，絕非僅依相關法規管

理即可，應協助並鼓勵相關 NGO及民眾以地方創生、濕

地及海岸淨零等方式經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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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

（一）關於本基金超支併決算情形，主要係增加補助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國土計畫相關業務所致，業

務單位爾後將配合行政院與本部指示，控管預算並

覈實編列補助經費。 

（二）本基金近幾年主要用途除辦理全國國土計畫、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事項外，亦製作宣傳影片、

懶人包等增加民眾參與度。至加強與民眾溝通部分，

本署除於各種協調會中，將國土計畫相關政策於會

上說明清楚外，未來並將積極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

劃，成立顧問團以輔導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辦理相

關作業。另今（112）年亦委託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

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辦理國土計畫講習，加強各該領

域執業人員相關知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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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案：關於 113 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預算編列情形，提

請討論。 

◎陳委員璋玲 

（一）113年度預算編列，有關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，

管理類第 7項，「獎勵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

整體規劃土地違規查處作業獎金」計畫，請問係僅就

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土地的違規查處才有奬金？

若是，為何僅限定該規劃範圍才有奬金？ 

（二）113 年度新增宣導國土計畫相關政策媒體及推廣費

用，於 113年編列此預算，係因該年度是國土計畫實

施已累積一定成果，所以可於該年度大力推廣？另

推廣的方式，傳統的地方電台針對農漁民等在地居

民，亦有一定效果，建議可考量。 

（三）113年度濕地 ESG策略研究及示範案，據瞭解海委會

亦有投入海岸型濕地的研究，包括碳匯調查、碳權交

易、納入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等，請問該計畫和海

委會計畫的區隔為何？ 

◎董委員建宏 

有關製作國土計畫相關政策 YouTube 宣傳影片部

分，僅就影片製作費用編列預算，未考量宣傳及廣告通

路費用，建議納入編列。另推廣通路除 YouTube外，亦

可考量如 Podcast、廣播電台、小編等，授權地方都發

單位長期宣傳，後續配合輔導團輔導，民眾對政策有概

念能有較良好的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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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劉委員曜華 

（一）建議宣傳國土計畫相關政策，要有北、中、南、東

區域性概念，挑選示範案例以全國視野為考量，切

入各地方角度因地制宜以引發互動，另透過小編機

制收集民眾意見並即時回應，讓民眾有一個溝通的

平台。 

（二）針對新興計畫部分，建議規劃示範計畫亦將中部地

區納入考量。 

◎廖委員皇傑 

（一）就 113年度產業經濟與空間發展整合策略規劃案-以

北部、南部區域為例部分，半導體產業變動的變化，

帶動的是全球產業鏈的重組再結構，建議以全球觀

點思考；且近兩年產業注重於設廠成長期的看法，較

忽略與配套地方生活生態配合，此部分亦建議納入

思考整個產業區域空間變化。 

（二）就 113 年度濕地 ESG 策略研究及示範案部分，建議

考量企業認養或多的 ESG、濕地所產生的碳匯、碳權

歸屬是在企業或保留部分在政府部門以因應產業部

門發展，否則企業認養僅解決土地管理問題。 

◎周委員文玲 

（一）兼職人員酬金部分，113 年度編列 242 萬元，較上

年度預算增加 111 萬元，但 111 年度決算僅有 20

萬，請業務單再予評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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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推展費部分，113 年度編列 935 萬，請業務單位說

明辦理內容；另購建固定資產部分，113 年度編列

320 萬元，較上年度預算增加 257 萬元，亦請說明

編列內容。 

（三）獎勵費用部分，依行政院訂定跨主管機關及區域性

競賽活動核發獎金或等值獎勵支給表規定：「獎勵總

額在新臺幣(以下同)100 萬元以下，且核發獎金或

等值獎勵團體在 10萬元以下、個人在 5萬元以下得

由主管機關、鄉(鎮、市)公所或直轄市山地原住民

區公所依撙節、覈實及避免寬濫之原則，依本表規

定核(訂)定計畫辦理。但獎勵總額或核發獎金或等

值獎勵超逾上開額度者，仍應依全國軍公教員工待

遇支給要點第 7 點規定函報行政院核准。」，此規定

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訂定，建議業務單位請人事

室協助釐清相關程序。 

（四）承上，依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績效激勵辦法規

定，模範公務人員獎金標準為 5 萬元、公務人員傑

出貢獻獎獎金團體最高 30萬元，請業務單位衡酌貢

獻度編列獎勵費用。另獎勵對象為地方政府，應將

其編列於補(協)助政府機關(構)項下，而非獎勵費

用。 

◎陳委員育貞 

（一）碳權與碳價為未來新趨勢，制度實施後，實質交易

所產生的稅務或財政之間的調配調度對於保育及土

地的影響、如何促進土地使用的樣態與溝通等議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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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編列經費成立相關研究案，以土地空間的角度

探討，後續納入推廣教育。 

（二）有關製作國土計畫相關政策 YouTube宣傳影片部分，

建議提高預算，且影片內容可著重於故事性引導，將

複雜或很生硬的東西變成啟發多元解讀的媒介，更

能深入人心。 

◎黃委員兆君 

針對涉及個人及團體獎金部分，依全國軍公教員工

待遇支給要點第 7點規定需專案報行政院核准，建請業

務單位完備程序。 

◎孫委員碧環 

（一）有關獎金部分，業務單位參酌之水土保持局獎勵措

施，其對於獎勵績優管理機關係透過納入地方政府

預算後由地方政府核發獎金；衛生福利部長照發展

基金，係依照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績效激勵辦

法規定，個人 5 千元以下、團體 1萬元以下，每年僅

編列 36萬 6 千元。另本部其他 2 個案例，戶政部分

為評選每一年度戶政績優的辦理單位，給予各縣市

一定的獎勵額度推動戶政相關業務，非核發給個人；

民政部分，針對公共造產進行評選考核，評選績優單

位獎勵亦納入地方政府預算推動公共造產業務。 

（二）承上，經洽詢行政院主計總處基金預算處，參酌跨

主管機關及區域性競賽活動核發獎金或等值獎勵支

給表規定，於 100 萬總獎金額度內，核發團體為 10

萬元以下，個人為 5 萬元以下，由各主管機關訂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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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獎勵規定，超過總額度或個別額度，需專案報

行政院核准，請業務單位參酌並完備相關程序。 

（三）113 年度審查費收入部分僅編列 4,464 萬較往年編

列額度低，請業務單位考量是否調高額度；委託調

查研究費部分較往年預算提高很多，亦請業務單位

就目前未結案及新增辦理案件預先控管進度，並衡

酌經費需求；另建議往後年度基金預算編列俟本署

預算審查會議後，再提報基金管理會討論。 

◎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

（一）有關委員垂詢濕地碳匯與海保署進行中之海洋碳匯

調查如何區隔之問題，濕地可分為海岸型、內陸型

及高山型等不同類型，海保署刻進行中之海洋碳匯

相關調查及研究工作，確有可能與海岸型濕地相關，

故濕地部分規劃想法會先以內陸型及高山型等濕地

為主，再視海保署進行情況補充海岸型濕地部分之

碳匯。 

（二）惟上開碳匯調查工作屬中長期性質，本次提案係希

望 113 年先從企業揭露 ESG 需求角度，試著建立媒

合企業認養濕地經營之機制或平台，透過民間力量

協助濕地經營管理工作，以維護永續之濕地環境。 

（三）另外委員詢及產業政策變動對空間布局影響案，是

否不要僅限北部及南部為範圍、亦應將中部地區納

入之問題，會衡酌經費及工作項目予以評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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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就 113 年度全國版金流系統建置及整合 1 案，名稱

修正為 113 年度公版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核發系統功

能擴充。 

◎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

（一）有關獎勵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

規劃作業、獎勵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違規查

處作業兩者為不同項目；另編列額度如超過門檻需

調整或報行政院核准，將依規定辦理。 

（二）就 113 年加強辦理宣導工作，主要係國土功能分區

劃設作業預計於 112 年底至 113 年初所有計畫已報

部審定完畢，故於 113 年已有具體的事項能加強宣

導；另委員建議之宣傳管道及辦理方式均將納入考

量。 

（三）有關委員建議說明資料分區、與民眾互動即時回應

等事項，業務單位將於執行中特別注意，研擬相關

資料亦會特別重視分區特性。 

（四）113 年度兼職人員酬金較往年編列預算增加，主要

係 112-113 年為審議國土功能分區圖期間，需召開

較多的審查會議所致；推展費部分，未來將配合宣

傳方式製作不同宣導品，後續會再提出相關構想；

購建固定資產部分，較上年度預算增加，主要係配

合國土計畫實施，新增建置國土功能分區證明公版

核發系統經費所致。 

 






